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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安全承诺书
为构建和谐校园，保障校园的教学和生活秩序稳定，规范个人安全行为，使全校师生在安全、和谐、有序的环境下工作学习。
我承诺：
1. 认真执行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安全生产方针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。切实履行岗位安全和工作职责，尽职尽责，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
2. 自愿接受学校、部门、班组等各级的安全教育与培训，努力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做到不伤害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不被他人伤害。
3. 严格遵守学校制定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做到不违章指挥，不违章作业，不违反劳动纪律，抵制违章指挥，纠正违章行为。
4. 进入实验、实训室以及其他危险区域工作时，必须穿戴好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，熟悉操作设备性能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，并主动接受安全培训及考核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5. 熟悉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安全技能，懂得本岗位危险性、预防措施和应急方法，会报警，会基本急救知识和使用灭火器具。
6. 切实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工作，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上下班安全，驾驶车辆上班的要坚持出车“三检”制度，车辆有故障绝不上路行驶，确保行驶安全。
7. 服从学校的管理，遵守学校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规定，车辆进入校园必须限速，自觉按学校规定区域、交通标志、标线行驶，注意避让骑车人和行人，并按指定停车点停放车辆，严禁乱停车。
8. 办公室、教室、阅览室、实验室、宿舍内，不得乱拉乱接电线和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。不在校园内燃放烟花爆竹和随意吸烟、乱扔烟蒂。不在学校内违章存放易燃易爆、化学剧毒及严重污染的物品。
9. 下班前检查电源设施，切断电源，关好门窗，确保安全。
10. 积极参加学校的事故隐患检查和整改工作，在校园内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危险（危害）因素，立即向上报告，并配合班组和部门进行整改`。
11. 不在学校的河道边戏水、游泳、垂钓、捕捞及与涉水安全相关的活动，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。
12. 在学校建设、修缮项目施工期间，要遵守学校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规定，主动配合保卫处、基建处等相关部门共同做好个人安全防范工作。
13. 严禁擅自带孩子进入校区。若违反规定者，由此造成的人身安全事故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14. 发现安全事故时，及时向上报告，积极参加事故应急救援工作，在救援中服从上级指挥。

我知晓本岗位安全要求，熟知安全承诺书的内容，如违反本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部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一份自己留存，一份部门保存，一份上交保卫处。

